
十五
 中華民國A ^年六月十二日

 台伽內社字第二九三^AA二號函施行

衛署醫字第九五四四三七號

 卉"「殘障等級」""@@@@@"""""""""""""^^^""""				
 廊	義定	等級	，標準一一"一"一	註一備

 癩"	係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眼球視覺神經、大腦視覺中心^之構造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仍對外界事物無法^或甚難^作視覺之辯識而一0一口	重度	兩眼視力優眼在0．OK不含^以下者。	殘障之核定標準，視力以矯正視力為準，經治療而無法恢復者。
 		一中度	兩眼視力優眼在0．1^不含^以下者。	
 		無牲度	兩眼視力優眼在0．1至0．2者，或兩眼視野各為二0度以內者。	
 			「	
 衛機弓呂障尼妾艾	聽賢機能障礙:係指由於各種原因導致聽覺機能永久性缺損而言。	重度	碎耳聽力損失在九十分貝以上者。	
 		皮	。"""。"""者。	
 		紊-	。""'"'。貝者。	
 	戶奄機能障擬:係指因平衡器官失常引致之平衡障顱。	重度	斥志機能障礙而無法坐立著。	
 		亨	mmm M$&at ?	
 		輕度一	卜車機能障礙致步行困難者。	
 廳"或語言機能障凝	係指由於各種原因導致不能說話或語言障礙。	重度	聲音襪能或語言機能喪失，完全無廣法與人溝通者。	
 		中度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有嚴重障礙，蘆導致與人溝通有顯著困難者。	
 		反足	%mmma mmm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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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i	係指由於發育遲緩，中樞或	一上	一舌^	1.兩上肢之機能全廢者。	一
 	周圍神經系統發生病變、外傷，或其他先天或後天性骨		度	九兩上肢由腕關節以上欠缺者。	
 				1.兩上肢大拇指及食指欠缺或機能	
 I	骼肌肉系統之缺損或疾病而		中	全廢老。	
 I	形成肢體障礙致使自立生活			山一上肢的上臂二分之一以上欠缺	

 	困難者。		度	者。乙一上肢機能顯著障礙者。	
 				1.上肢的肩關節或肘關節，腕關節	
 I				其中任何一關節機能全廢者，或	
 I		^""		有顯著障礙者。	

 			輕    度	人一上肢的拇指及食指欠缺或機能"全廢者或有顯著障礙者。王一上肢三指欠缺或機能全廢或顯著障礙，其中包括拇指或食指者。七兩上肢拇指機能有顯著障礙者。	一人同時具有上、下肢或軀幹中之兩項或兩項以上障礙者，以較重級者為準，如有兩項以上
 		一下	占	1.兩下肢的機能全廢者。	
 I			度	入兩下肢自大腿二分之一以上欠缺	同級時，可晉一級，但
 				者。	多以晉一級為限。
 			「	1.兩下肢機能顯著障礙者。	

 			度	兀兩下肢自踝關節以上欠缺者。乙一下肢自膝關節以上欠缺者。上一下肢的機能全廢者。	
 			「	l.-下肢自踝關節以上欠缺者。	
 I				2．一下肢的機能顯著障礙者。	
 l				主兩下肢的全部腳趾欠缺或機能全	
 I	I		輕	廢者。	

 			度	七一下肢的股關節或膝關節的機能全廢或有顯著障礙者。5．一下肢與健全側比較時短少五公分以上或十五分之一以上者。	
 		鬥	底店伊	因軀幹之機能障礙而無法坐立者。	
 			百	因軀幹的機能障礙而致站立困難	
 		幹	度	者。	
 			^輕	滷履幹的機能障礙而致步行困難	
 		L	哇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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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過程中，心智的發展停

 滯或不完全發展，導致認

 知、能力和社會適應有關之

智能技巧的障礙稱為智能障

 礙。

度
度

度

智商未達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

 五個標準差，或成年後心理年齡未

 滿三歲，無自我照顧能力，亦自謀

 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養護的極重

 度智能不足者。

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

四個標準差至五個標準差^含^之

 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在三歲以上

 至未滿六歲之間，無法獨立自我照

 顧，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

 期養護的重度智能不足者。

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

三個標準差至四個標準差^含^之

 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介於六歲至

 未滿九歲之間，於仙人監護指導下

 僅可部份自理簡單生活，於他人庇

 護下可從事非技術性的1作，但無

獨立自謀生活能力的中度智能不足

 者。

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

二個標準差至三個標準差^台^ 2.

 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界於九歲至

 未滿十二歲之間，在特殊教育下可

 部份獨立自理生活，及從事牛技術

或簡單技術性^作的輕度智能不足

氏兒童或成人智力

 測驗時，智商範圍
智商鑑定若採用魏^
 極重度為肘以下，

 度為仙至肘，輕度 重度為25至叩，中^
為防至69^

智商鑑定若採用比

 西智力量表時，智

力範圍極重度為19

 以下，重度為20至

 35，中度為光至

 引，輕度為52至

 盯。

 驗時，可參考兒童

發展適應行為量表
若無法施測智力測^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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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胸腹部之主要臘器包括心臟、肝臟、肺臟及腎臟。入其殘障之認定必須俟治療中止，確知無法矯治對身體功能確具障礙者。乙有二種以上重要臟器併存殘障時，提高一等級。七各燭器之殘障標準依廿症狀綜合衡量。□有無之工作能力。日影響其日生活活動。凹需他人扶助之情形。	乙	極    重    度                   一	心臟血管機能遺存極度障礙，生活自理能力喪失，並經常需賴醫藥及家人周密照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一、難以控制之進行性慢性鬱血性心衰竭，心臟機能損害第四度，且經治療三個月仍無法改善者。二、惡性高血壓，眼底視網膜病變第四度，並其有腎功能障礙，而經治療三個月無法改善者。三、由高血壓心臟導致之腦血管障凝，極度喪失自理能力，且經治療六個月無改善者。	心臟機能損害分類標準:第一度:有心臟病，但無運動障礙，平常之活動下，無氣喘胸痛疲倦或心悸現象。第二度:有心臟病，旦有輕度運動障礙，在休息或經工作時無症狀，但日常生活較重之工作時則有症狀。第三度:有心臟病，且有重度運動障礙，休息時無症狀，但稍有活動即有症狀。第四度:有心臟病，且無法活動者，在靜止狀態下有心臟代價不全活動時症狀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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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	重度	六、下肢動脈阻塞性疾病^經血管攝影證實^，無法手術，但經藥物治療三個月以上仍有缺血性潰瘍者。	

 		^議^	中                度	心臟血管機能遺存障礙，生活尚可自理，但需賴藥物治療，無法從事輕度勞動^第三度^或勞動可能導致生命危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一、經藥物或外科手術後之各種心犧病，有一次以上之鬱血性心衰竭，而藥物治療六個月，尚難完全控制症狀者。二、患有夾層性主動脈瘤者。三、由高血壓、心臟病導致之腦血管障礙，活動不便，經治療六個月無效者。四、動脈瘤無法手術完全切除者。	
 ;		^一汁        麟              一	一輕     度 一	心臟血管機能遺存障礙，室內生活可自理，但室外活動仍受限制，或有危險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一、凡不能以藥物或外科手術治療之心臟病，有鬱血性心衰竭病史及證據，但可用藥物控制症狀者。二、接受永久性心律調整器者。三、下肢深部靜脈疾病具有顯著下肢水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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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功^

 肝臟機能潰存極度障礙，生活無法

自理並經常需要醫藥或家人周密照

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一、肝硬化曾接受靜脈分流術或食

 道截斷術並有肝衰竭者。

 二、肝蠟移植者。

 病理切片無法完成時，

經動脈攝影及其他臨床

診斷方法確定並有二年

 以上之肝功能異常者。

 病理切片無法完成時，

 如因腹水，或凝血醣原

時間大於對照紐四秒以

 上或肝重度縮小時，經

各種臨床診斷法方法確

 定有肝硬化者。

 肝臟機能道存顯著障礙，生活自理

 能力喪失，並需家人周密照顧，而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一、肝硬化曾接受靜脈分流術或食

 道截斷術者。

 二、肝硬化經病理活體切片證明

 後，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廿經治療一年以上，肝功能試驗

 無題著進步者。

 □遺存有門靜脈血壓增高、脾腫

 大、腹水、食道靜脈怒張、食

 道出血、下肢淨腫等症狀之一

 者。

 三、肝臟切除一葉者。

 肝臟機能遺存顯著障礙，終身不能

 從事任何1作，日常生活需人扶

 助，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一、肝臟切除一節或以上不及一葉

 者，

 二、肝內結石經改道手術者。

 三、肝內結石反復發作膽管炎經三

次剖腹手術仍無法清除且持續

 有症狀者。

 四、經總膽管部份切除及總膽管與

 腸道造口吻合術者。

膽道括約肌切開或成形術後有返逆

性膽道炎持續發作一年或以上旦經

臨床證實之肝臟機能演存顯著障

 礙，室內生活可自理室外生活仍受

 限制者。

極
重

度
重

冉
以

中
度

輕
度

肝



 fSSst		倆	「	需氧氣或人工呼吸器以維持生命	^．FAV^:第一秒分時
 失去功能				者	肺活量。

 立它			極	一、慢性穩定狀況時，末給予額外氧氣呼吸，動脈血氧分壓低於	方通氣功能: MVV o乙氣體交換:肺瀰散功
 			重	^或等於)5Om^mll91經三個月治療仍未改善者。	O匕匕．^日
 			度	二、需使用人工呼吸器以維持生	

 		臟		命，經三個月治療仍未改善者。	
 			「	肺搏疾病經一年以上冶療，肺功能	
 I				仍未改善，且日常生活高度依存他	

 			重	人捐顧，而有左列之者:一、FEvI為正常值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二、通氣功能能為正常值百分之四十以下者。三、FEV^/FVC之比率為正常值百分之三十五以下者。	
 		1	度    □	四、氣體交換為正常值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五、肺臟切除一側或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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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度

 肺襪疾病經一年以上治療，肺功能

 仍未改善，且日常生活部份依存他

 人照顧，而有左列之一者:

 一、FEV^為正常值百分之二十五

 至三十者。

 二、通氣功能為正常值百分之四十

 至四十五者。

 三、FEV^/FVC之比率為正常值百

 分之三十五至四十者。

 四、氣體交換為正常值百分之二+

 五至三十者。

 五、肺臟切除兩葉或以上未達一側

 肺者。

 肺臟疾病經一年以上治療，肺功能

 仍未改善，但日萬生活勉可自理，

 惟無就業能力，而有左列之一者:

 一、FEV^為正常值百分之三十至

 三十五者。

 二、通氣功能為正常值百分之四十

 五至五十者。

 三、FEV^/FV^C之比率為正常值百

 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者。

 四、氣體交換為正常值百分之三十

 至三十五者。

 五、肺臟切除一葉或以上未達兩葉

者"

^臟^

生活無法

自理經常需要醫藥或家人周密照

 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一、慢性腎臍疾病合併尿毒症。

 二、慢性腎臟疾病肌酸肝廓清試驗

 每分鐘在十五公撮以下，合併

 有高血壓或貧血，經治療壹個

 月無進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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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臥月	「 w	腎臟機能遺顯著障礙，生活自理能力喪失，並需家人周密照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I				一、一側腎全切除或無機能。^	I
 l				二、慢性腎綴病台併腎機能衰竭肌	
 I			度	酸軒廓清試驗每分鐘在十六至	
 I				三十公撮之間，治療三個月無	
 I				進步者。	
 				三、永久性尿路改道者。	
 			「	慢性腎臟病，合併腎臟機能減退，	

 		臟	中度	有輕度氮血症^尿素氮及肌酸肝超出正常，但每百公撮血液內分別在四十毫克與四毫克以T^。不能從事任何^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且經治療三個月無進步者。	
 			「	腎臟機能輕度障礙室內生活可自	

 			輕	理，室外生活仍受限制，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一、一側腎臟部份切除三分之一以上者。	
 			度	二、慢性綠球體腎炎，經治療半年不能痊癒者。	
 IlHlfll	受先天或後天^外傷，疾病或	T		頭、臉、頸部殘缺面積佔百介之八	『五""""
 	疾病治療後^原因的影響，使頭、臉、顎骨、顎部，發生外殘缺變異，或造成呼吸、咀嚼、吞嚥等功能之障礙，而對社會生活適應困難者。	度		十以上，無法或難以修復者。	即指頭、臉、頸部之可見部位所佔面積之比例來算。二、該等級均屬可愛性，故須定期複檢。又^

 		丁度		缺鼻、眼窩、雙側上顎、下顎二分之一或殘缺面積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而無法或難以修復者。	
 				缺鼻二分之一，單側上顎或下顎缺	
 I		。坐		損二分之一以下造成明顯中線偏移	

 		度		者或殘缺面積佔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而無法或難以修復者。	
 mx	大腦功能嚴重障礙，完全臥	佈		大腦功能嚴重障礙，完全臥床，無	m^mmim > *
 	床，無法照顧自己飲食起居	一重		法照顧自己飲食起居及通便，無法	論行動，溝通及維生皆

 	及通便，無法與他人溝通。	門二		與他人溝通者。	需仰仗他人，應列入一級殘障，無法再分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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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呆  心智正常發展之成人，在意

識清醒狀態下有明顫症候足

 以認定其記憶、思考、定向、

 理騁、計．算、學習語言和判斷

 等多種之高級腦功能障礙，

致日常生活能力減退或消

 失，工作能力遲鈍，社交技巧

 瓦解，言語溝通能力逐漸喪

 失。

 記億力極度喪失，僅剩殘缺片斷記

 憶，語言能力瓦解，僅餘咕嚕聲，

 判斷力喪失，對人、時、地之定向

 力喪失，大、小便失禁，自我照顧

 能力完全喪失，需完全依賴他人養

 護者。

 記億力重度喪失，近事記億能力全

 失，判斷力喪失，對時、地之定向

 力喪失，大、小便失禁，自我照顧

 能力喪失，需完全依賴仙人養護

 者。

 記憶刀中度喪失，近事記億困難，

 判斷力障礙，對時、^^定向喪失，

 自我照顧能力缺失，需部份依賴地

 記憶力輕度喪失，近事記憶局部障

 礙，判斷力障礙，對時間之定向力

 障礙，自我照顧能力部份缺損，需

 在監督下生活者。

老人痢呆症之鑑定

係依國際疾病分類

 法鑑定之，而非以

 年齡為鑑定標準。

凡因腦疾病或創傷

所致之不可治癒之

 肺呆症者，亦准予

比照本類殘障等級

 辦理。

自閉症  全併有認知功能、語言功能

及人際社會溝通等方面之特

 殊精神病理，以致罹患者之

社會生活適應有顯著困難之

廣泛性發展障麒

極
重

度

 ̂．社會適應能力極重度障礙。

 2.社會適應能力重度障礙，語言功

 能極重度障礙或重度障礙。

 主社會適應能力中度障礙，語言功

 能極重度障礙。需完全仰賴他人

 養護，或需要密切監護，否則無

 法生存者。

1.社會適應能力重度障礙

功

 兀社會適應能力中度障礙，語言功

 能重度或中度障礙。

 乙社會適應能力輕度障礙，語言功

 能極重度障礙。

 經過特殊教育和矯治訓練，通常可

發展出 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但無法發展出工作能力，仍需

 仰賴他人照顧者。

有關社會適應能力及語

言功能障礙程度之評定

 標準，另訂於殘障等級

 評鑑手冊之中。

垂
曲

戊
中
度

度



 		「	^．社會適應能力中度障頤，語言功能罷度障琨。之社會適應能力輕度障臨，語言功能重度障礙或中廣障蔚。經過特殊教育和矯治訓棟，通常在庇誕性環境內可自理日常生活，或有可能訊驟出簡單的工作能力者。	
 		輕兀	社會適應能力輕度障礙，語言功能譁度障瑤。通常智能在一般範圍內，仍需要特殊教育和矯治訓練後，才能在適當的環境下工作者。	
 其他^:染色體異	經由染色體檢查法或其他檢驗醫學之方法證"為染色體數目異常或染色體結構發生騎磋者。	極里度	因染色體異常而無自我照顛能力，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費謹者;或因染色體異常而智商米達該智力測驗的平值以下五個標準差，或成年後心理年齡未滿三歲之極重度智能不足者。	一、智商鑑定若採用魏氏兒童或成人智力測驗時，智商範圍極重度為叫以下，重度寫方至叨，中度罵卯至叫輕度為茄至的。二、智商鑑定若採用比西智力量表時，智力範圍極重度為叨以下，重度寫20至肝，中度為孔至引，輕度為祝至竹，三、若無法施測智力測驗時，可參考兒童發展適應行為量表評估。四、如一人併有殘障福利法第三條第一款U"""'以較重等級為準。
 		重一&反	因染色體異常而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養護者;或因染色體異常，而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四個標準差至五個標準差^台^ Z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在三歲以上至未滿六歲之間之重度智能不足者。	
 		度一	因染色體異常，而於他人監護指導下僅可部份自理簡單生活，於他人庇護下，可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但無獨立自謀生活能力者，或因染色體異常的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三個標準差至四個標準差^含^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介於六歲至未滿九歲之間之中度智能不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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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2:

先天代謝

里當

由生化學或其他檢驗醫學之

方法證實為某種先天代謝異

 因染色體異常，而在特殊教育下可

 部份獨立自理生活，及從事半技術

或簡單技術性1作者;或因染色體

 異常，而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

均值以下二個標準差至三個標準差

 ̂含^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介

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之輕度智

 能不足者。

因先天代謝異常而無自我照顧能

 力，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

 養護者;或因先天代謝異常，而智

商末達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五

 個標準差，或成年後心理年齡未滿

 三歲之極重度智能不足者。

因先天代謝異常而無法獨立自我照

 顧，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

 養護者;或因先天代謝異常，而智

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四

 個標準差至五個標準差^含^ i.

 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在三歲以

上至未滿六歲之間之重度智能不足

 因先天代謝異常，而於他人監護指

 導下僅可部份自理簡單生活，於他

人庇護下可從事中非技術性的1

 作，但無獨立自謀生活能力者，或

因先天代謝異常而智商界於該智力

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三個標準差至四

 個標準差^含^ ^間，或成年後心

理年齡介於六歲至未滿九歲之間之

 中度智能不足者。

因先天代謝異常而在特殊教育下可

 部份獨立自理生活，及從事半技術

 或簡單技術性工作者，或因先天代

 謝異常，而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

平均值以下二個標準差至三個標準

 差^含^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

介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之輕智

 度智能不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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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其他3其^til先天缺p^	由染色榴檢查法、生化學檢查法或其他檢驗醫理的方法未能確定為染色體異常或先天代謝異常，但經確認風先天缺陷者。	樺嘆	因其他先天缺陷，而無自我照G能力，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養護者:或因其他先天缺陷，而智商末達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五個標準差，或成年後心理年齡未滿三歲之極重度智能不足者。	
 		口」叩@@@	因其他先天缺陷而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亦無自謀生活能力須韻人長期費護者:或因其他先天缺陷，而智商界於該智力測諭的平均值以下四個標準差至五個標準差^含^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在三歲以上至未滿六祿之間之重度智能不足者。	
 		度	因其他天生缺階，而於仙人監護指導下僅可部份自理簡單生活，於他人庇護下，可從事非技術性的工炸，但無法獨立自謀4活能力者，或因其他先天缺陷，而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三個標準差至四個標準差^含^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介於六歲至未滿九歲之間之中度智能不足者。	
 		一    韜度	因其他先天缺陷而可部份獨立自理生活，及從事半技術或簡單技術性工作者:或因其他先天缺陷，而智商界於該智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二個標準差至三個標準差^合^之間，或成年後心理年齡介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之輕度智能不足者。	
 片．^多重障礙@@"一	具有非因果關係旦係非源自同一原因所造成之兩類或兩類以上障廢者。		一一"	一人同時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不同等級之殘障時，以較重等級為準:同時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同一等級殘障時應言一級，但 多以音一級為限。

-70-



臺灣省政府函
 中華民國A+年十一月十九日

八十府教一字第一七四三三二號

受文者

副木

收受者

主旨

說明

木省公私立各級學校

各縣市政府

 教育部、臺灣省政府財政廳

 主計處、社會處、教育廳^一、五科^

 木府A+午八月二十九日a+府教一字第一七0七0-號函頒「殘障學生、殘

減免
 障人士及低收入戶于女就讀臺灣省公私立登努學校攜助學雜費注意事項」^千叮
 登省公報A^年秋字第五十六期^，有關邇鎊標準規定之殘障等級請補

 「各類殘障級數一覽表」^如附表^為對照標準，請查照。

 嚎木府教育廳案陳社會處八十年十一月四日A+社四字第五一七四八號函

 辦理。

 本府A+年十月二+A日八十府教一字第一0七0五三號函說明□所敘殘障

 等級與前揭各類殘障級數一覽表不符，應請更正。

主席連戰

教育廳廳長陳悼民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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